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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給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中獎統一發票，已

載明買受人者，以買受人

為中獎人；未載明買受人

者，其中獎人如下： 

一、中獎統一發票收執聯

持有人。 

二、中獎電子發票證明聯

持有人。但使用行動

裝置下載財政部提

供行動應用程式完

成五獎或六獎領獎

程序者，為中獎獎金

匯入之金融機構或

郵政機構帳戶所有

人。 

三、公用事業買受人未以

電子發票證明聯兌

獎者，以持有公用事

業掣發載有載具識

別資訊之兌獎聯者

為中獎人。 

    中獎雲端發票已指

定帳戶或金融支付工具

匯入中獎獎金者，其中獎

人如下，不適用前項規

定： 

  一、金融機構帳戶所有

人。 

  二、郵政機構帳戶所有

人。 

  三、信用卡持有人。 

  四、轉帳卡持有人。 

  五、電子支付帳戶使用

者。 

第五條  中獎之統一發

票，已載明買受人者，

以買受人為中獎人；未

載明買受人者，以中獎

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

發票證明聯持有人為中

獎人。 

      公用事業買受人未

以電子發票證明聯兌獎

者，以持有公用事業掣發

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

獎聯者為中獎人。 

      中獎之雲端發票已

指定帳戶或金融支付工

具匯入中獎獎金者，其中

獎人如下，不適用前二項

規定： 

一、金融機構帳戶所有

人。 

二、郵政機構帳戶所有 

人。 

三、信用卡持有人。 

四、轉帳卡持有人。 

五、電子支付帳戶使用  

者。 

一、第一項分款定明中獎統

一發票中獎人，第一款

及第二款本文由現行

條文第一項後段移

列；配合一百零八年統

一發票兌獎多元服

務，中獎人得使用行動

裝置下載財政部提供

行動應用程式(以下簡

稱兌獎 APP)，上傳五

獎、六獎之中獎電子發

票證明聯影像檔，據以

領獎，爰增訂第二款但

書；現行條文第二項移

列第三款。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第

二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七條 統一發票獎金之

發給，由專責單位委託財

政部所屬機關（構）辦

第七條 統一發票獎金之  

發給，由專責單位委託財

政部所屬機關（構）辦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統一發票兌獎多

元服務作業，為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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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必要時並得由受託之

機關（構）轉委託。 

    營業稅主管稽徵機

關應於每期開獎日之次

月四日前，就轄內當期中

獎之各獎產製載明統一

發票字軌號碼及應發獎

金金額之中獎清冊檔，送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匯

入中獎清冊資料庫，供代

發獎金單位以憑核發。但

電子發票中獎之各獎中

獎清冊檔，由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產製並匯入中

獎清冊資料庫。 

     

理；必要時並得由受託之

機關（構）轉委託。 

   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

應於每期開獎日之次月

四日前，就轄內當期中獎

之特別獎、特獎、頭獎及

二獎至五獎列具清冊，填

明統一發票字軌號碼及

應發獎金金額，分送代發

獎金單位，以憑核發。但

電子發票中獎之各獎由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於

每期開獎日之次月四日

前列具清冊，填明統一發

票字軌號碼及應發獎金

金額，分送代發獎金單

位，以憑核發。 

即時兌獎服務並降低

重複兌獎風險，紙本統

一發票及電子發票各

獎項中獎資訊，均須匯

入中獎清冊資料庫，爰

修正第二項予以明定。 

 

第八條 中獎人應於開獎

日之次月六日起三個月

內，向代發獎金單位領

獎，並依代發獎金單位公

告之兌獎方式及營業時

間內為之。 

      中獎人得於代發獎

金單位之營業時間內，臨

櫃辦理領獎。 

    雲端發票中獎人為

本國人民、持居留證之外

國、大陸地區人民及香

港、澳門居民，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由代發獎

金單位將中獎獎金扣除

應繳納之稅款後直接匯

入指定帳戶。但匯款帳戶

資料錯誤者，中獎人應於

代發獎金單位通知更正

期限內更正之： 

一、開獎前已依財政部公

告之方式提供個人

身分資料及獎金匯

第八條 中獎人應於開獎

日之次月六日起三個月

內，向當地代發獎金單位

領獎，並應於代發獎金單

位公告之兌獎營業時間

內為之。 

雲端發票中獎人於

開獎前已依財政部公告

之方式提供個人身分資

料及獎金匯款之金融機

構、郵政機構帳戶、信用

卡或轉帳卡卡片號碼，及

電子支付帳戶者，得由代

發獎金單位將中獎獎金

扣除應繳納之稅款後直

接匯入該指定帳戶。但匯

款帳戶資料錯誤者，中獎

人應於代發獎金單位通

知更正期限內更正之。 

一、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財政部提供統一發票

多元兌獎方式，爰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中獎

人得親臨代發獎金單

位領獎。 

三、第三項分款定明雲端發

票中獎人為本國人

民、持居留證之外國、

中國大陸人民及香

港、澳門居民領獎方

式，現行條文第二項移

列第一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增訂第二款，定

明是類中獎人得使用

兌獎 APP兌獎。 

四、增訂第四項，定明雲端

發票中獎人無法或未

以第三項規定領獎之

兌獎方式。 



3 
 

款 之 金 融 機 構 帳

戶、郵政機構帳戶、

信用卡卡片號碼、轉

帳卡卡片號碼或電

子支付帳戶。 

二、領獎期限屆滿前使用

行動裝置下載財政

部提供行動應用程

式兌獎。 

    雲端發票中獎人無

法或未以前項規定方式

領獎者，應持電子發票證

明聯依第二項規定辦

理。但中獎發票為公用事

業開立者，得持公用事業

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

之兌獎聯領獎。 

第九條 中獎人依前條第

二項規定領獎時，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及中獎統

一發票收執聯、電子發票

證明聯或公用事業掣發

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

獎聯，向代發獎金單位洽

填收據領獎。 

第九條 中獎人依前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領獎

時，應攜帶國民身分證及

中獎統一發票收執聯、電

子發票證明聯或公用事

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

訊之兌獎聯，向當地代發

獎金單位洽填收據領

獎。中獎人如為非本國國

籍人士，得以護照、居留

證等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替代國民身分證。 

配合第八條修正條文，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條 代發獎金單位依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代發

獎金時，應驗明中獎號碼

及領獎人身分證明文

件，將中獎人國民身分證

或護照、居留證等證號註

記於中獎清冊資料庫，並

取具中獎人領獎收據後

辦理給付。但代發電子發

票各獎獎金時，應另驗明

中獎字軌。 

第十條 受託代發獎金單

位代發獎金時，應驗明中

獎號碼及領獎人國民身

分證或護照、居留證等其

他身分證明文件，並取具

領獎收據後辦理給付。但

代發電子發票各獎獎金

時，應另驗明中獎字軌。 

受託代發獎金單位依

前項規定，核發特別獎、

特獎、頭獎、二獎至五

一、為即時及日後比對中獎

人身分，爰有將中獎人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註

記於中獎清冊資料庫

之必要，該項資料係為

執行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十八條及本

辦法所定法定職務並

基於稅務行政之特定

目的而為蒐集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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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發獎金單位依前

項規定核發各獎獎金

時，應連結中獎清冊資料

庫核對。 

    前二項規定代發獎

金單位應於發獎期限屆

滿後二個月內，列具清

冊，彙送專責單位結報。

非憑中獎電子發票證明

聯或公用事業掣發載有

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

發給獎金者，應併附中獎

統一發票收執聯與領獎

收據。 

    中獎人屬第八條第

三項第一款規定者，代發

獎金單位應於發獎期限

屆滿後二個月內，檢具載

明中獎人載具資料及個

人身分識別資料之匯款

清冊，彙送專責單位結

報；中獎人屬使用財政部

提供行動應用程式兌獎

者，代發獎金單位應於發

獎期限屆滿後二個月

內，列具清冊，彙送專責

單位結報。 

獎、電子發票六獎及雲端

發票專屬獎獎金時，並應

核對中獎清冊。 

受託代發獎金單位，

應於發獎期限屆滿後二

個月內，列具清冊並檢同

中獎統一發票收執聯、電

子發票證明聯或公用事

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

訊之兌獎聯與領獎收

據，彙送專責單位核銷。 

中獎人屬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者，受託代發獎金

單位應於發獎期限屆滿

後二個月內，檢具載明中

獎人載具資料及個人身

分識別資料之匯款清

冊，彙送專責單位核銷。 

理，合於個人資料保護

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第十五條第一款規

定；代發獎金單位受專

責單位委託蒐集或利

用個人資料者，依個資

法第四條規定，視同公

務機關。鑑於個資法第

八條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公務機關依該法第

十五條規定蒐集個人

資料係執行法定職務

所必要者，免告知當事

人蒐集個人資料目的

等事項，爰第一項增列

「將中獎人國民身分

證或護照、居留證等證

號註記於中獎清冊資

料庫」文字，俾資明確

並利代發獎金單位辦

理發給統一發票中獎

獎金作業。  

二、配合第七條第二項修正

條文，統一發票各獎項

中獎資訊匯入中獎清

冊資料庫，爰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電子發票採電子結

報作業，代發獎金單位

僅需列具清冊送專責

單位結報，並配合行政

院主計總處執行電子

報支系統（經費結報系

統）用詞，爰第三項酌

作文字修正，並將「核

銷」文字修正為「結

報」。 

四、配合現行條文第八條第

二項修正移列同條第

三項第一款規定，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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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酌作文字修正，並將

「核銷」文字修正為

「結報」；增列中獎人

使用兌獎 APP兌獎者，

代發獎金單位結報方

式。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

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

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十月十七日修正

發布之第十一條、第十六

條自九十六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條自九十

七年九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已

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十月十七日修正發

布之第十一條、第十六條

自九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修正

發布之第三條自九十七

年九月一日施行。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二、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本法第六條第

四款所定營業人開立

雲端發票及財政部提

供統一發票多元兌獎

服務，增訂第五項，定

明本次修正條文，自一

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

行。 

 


